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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基础科研核科学挑战专题 

“百亿亿次计算科学的计算方法与高效能实现”领域 

在中物院高性能数值模拟软件中心集中工作的 

集中人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国防基础科研核科学挑战专题“百亿亿次计算

科学的计算方法与高效能实现”领域（以下简称“领域”）的项

目成员集中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国防基础科研核科学挑战专

题管理暂行办法》、《国防基础科研核科学挑战专题管理细则》、

《国防基础科研核科学挑战专题“百亿亿次计算科学的计算方法

与高效能实现”领域实施管理细则》等相关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集中人员是指来自项目承担单位在中物

院高性能数值模拟软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开展研究的项

目参研人员。 

第三条  领域管理办公室负责集中人员管理的各项工作。 

第二章 集中期准备 

第四条 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需要，拟定集中人员名单及集中

时间段，经方向首席专家和领域管理办公室审核后，报首席科学

家批准。原则上，集中人员需为项目任务书中所列的参研人员。 

第五条 集中人员按集中时间至领域管理办公室报到，签订

《挑战专题集中工作协议》，并办理集中工作手续。原工作地位

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六号院的集中人员在其原办公地开展工

作，其他人员到中心提供的办公场所开展工作。 

第六条 原则上，每个协议期在职人员集中时间不得少于 2 个

星期，学生集中时间不得少于 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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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集中期管理 

第七条 集中人员在中心每天实际工作时间累计达到一定时

间（含工作日、周末、节假日、8 小时工作制以外时间）计为出

勤 0.5 天，具体要求为：在职人员需达到 3 小时，学生需达到 4

小时。原则上，每个自然天，最多认定的工作时间为 1 天。每个

自然天的工作时间仅作为当天出勤的计算依据，不累计到其他自

然天。 

第八条 集中人员自行解决住宿。中心可为京外学生提供相关

住宿信息。 

第九条 集中人员集中期间因工作需要提出的需求，由领域管

理办公室负责协调解决。 

第四章 补贴范围与标准 

第十条 集中人员中学生的集中期的补贴包括住宿补贴和助

研补贴。 

第十一条 住宿补贴 

（1）补贴标准 

    中物院院内学生、中物院院外京区学生无住宿补贴；中物院

院外京外单位学生核定标准为 2500 元/人月。 

（2）发放方式 

    依据实际出勤天数折算（出勤 15 天（含）以上发放 2500 元、

出勤 10（含）-15 天发放 1250 元、10 天以下按 80 元/天折算），

每月发放。 

第十二条 助研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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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补贴标准 

    中物院院内学生：硕士 1500 元/月，博士 2000 元/月； 

    中物院院外学生：京内单位学生 200 元/人天，京外单位学生

180 元/人天。 

（2） 发放方式 

依据核定出勤天数，按照前述标准计算补贴额度，分“出勤”

和“贡献”两部分发放： 

A.“出勤”部分占总额度的 50%，根据研究生的出勤时间发

放至个人，按月发放； 

B.“贡献”部分占总额度的 50%，根据研究生的贡献情况统

筹分配，每年发放一次。 

第十三条 领域管理办公室按月完成《集中人员补贴单》，由

项目负责人、方向院内首席专家、管理办公室主任审批后，以银

行转账形式发放。 

第五章 集中期结束 

第十四条  协议期结束前一周，集中人员填写《集中结束总

结表》，由项目负责人、方向院内首席专家、领域管理办公室主

任依次签字确认后结束集中工作。 

第十五条 未到协议期结束时间或未办理协议期结束手续，擅

自终止集中工作的集中人员，领域管理办公室有权利扣发其一个

月的集中补贴。 

第六章 罚则 

第十六条 集中期间在中心开展与工作无关的事项，如：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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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玩游戏等，一经发现则立即清退出中心，扣发一个月集中补

贴，不允许再到中心进行集中工作。 

第十七条 原则上，集中期间不允许出差。特殊情况需经首席

专家、首席科学家审批，出差期间中心无管理责任。一个集中期

内累计出差 2 次或者 7 天以上，扣发相应的住宿补贴。 

第十八条 集中情况将作为项目结题验收的考核标准之一。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首席科学家签发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领域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领域首席科学家签字： 

2017 年 3 月 1 日 


